
青少年犯罪及其司法處遇 

   主任調查保護官 謝嘉仁 



自我介紹：少年調查保護官 

•日本少年家事裁判所：少年調查官  少年保護官 

•觀護人：成人、少年 

•地方法院 vs 地方檢察署 

•恐龍？     媒體＋從眾 

•獨立思考能力  vs  尋找代罪羔羊？ 



是真的嗎？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有云： 

  犯罪，是人類社會的正常現象！ 

•為什麼？ 
   



犯罪學及刑事政策之演進  

•應報刑（以傅科(Léon Foucault)《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公開議罪及處刑） 

•古典學派（以19世紀哲學家主張功利主義邊沁
(Bentham,J.)在《道德與立法之原理》主張快樂
理論來說明） 

•實證主義(positivism)（從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談起）
→化約論（宏觀到微觀）→舉標籤理論為例 

•科際整合（微觀到宏觀）→舉抑制理論為例  



少年為何來到少年法庭？ 

—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  

•犯罪與否→環境 vs 個人特性  

•環境因素：外在抑制力 vs 外在壓力 

•個人特性：抑制力 vs 犯罪推力 



個人特性 

—正面與負面特質如何交互作用  

•內在抑制力：良好的自我概念、正向的超我、高
度挫折容忍力、責任感、良好的目標導向、延宕
滿足的能力、挫折容忍力和降低壓力的能力 。 

•內在犯罪推力：仇恨、反抗權威、內在衝突(無法
自我覺察力)、永無止境的精力（衝動）、不平情
緒(慣性負向思考)、無延宕滿足的能力 



外部環境 

 —正面與負面特質如何交互作用  

•外在抑制力 ：一致性的道德、價值觀、明確的社
會角色規範責任、有效的監督、訓練、正常的精
力活力發洩管道、提供認同歸屬感的機會、強化
社會規範、目標及期待。 

•外在壓力 ：缺損或喪失的家庭功能、無法適應現
行的教育體制、犯罪同儕、不良的大眾傳播內容、
貧窮、失業、不公平的環境或制度。 



保持可能的懷疑－身心症狀 

過動症狀 

亞斯伯格症 

妥瑞氏症 

反社會性人格 

自戀性人格 

邊緣性人格 

躁鬱、憂鬱、思覺失調、廣泛焦慮等精神疾患 

 



反社會人格（Sociopathy）  

•良心發展不足：無道德感，缺乏良心譴責（無罪
惡感）甚至會輕視被害人。 

•不負責任和衝動：傾向於在短時間內尋求立即的
滿足，他們較缺乏耐心。 

•善於利用他人 ：對別人的需要和弱點有敏銳的觀
察力，也擅長辯解與說服別人。 

•無法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短期容易與人建立友
誼，但因過度自我中心與不負責任致難以維持，
另外，欠缺同情心、感激和悔意缺乏適當的情感
反應，即情感上麻木不仁。 

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opathy


成癮？ 
 

 

•有害＋無法控制 



老鼠實驗 



老鼠樂園實驗 



不同結果，為何？ 



人類的實驗 



跟預期不一樣 



 

Why……？ 



人類的天性 



當你陷入低潮失去重心時……. 



應該…建立實質的人際關係 



具體建議：人類樂園﹗ 

•良好的人際關係 

•能享受生活的樂趣 

•建立有意義的生活目標 
 

 



少年事件之繫屬  

•審理範圍：觸法、虞犯 

•繫屬：請求、報告、移送 

•引伸思考 

  隨案移送（刑訴92）   ｖｓ      公函函送 

  現行犯（刑訴88）     ｖｓ      非現行犯 

  收容（少事法26）     ｖｓ      責付 

  羈押（刑訴101）      ｖｓ      收容 



少年(兒童)犯罪事件處理流程 

 

•   



少年保護法庭  

 



少年事件之特徵  

•虞犯之審理  
•審理方式—協商式審理 
•法庭配置—類似會議室 
•參與審理之人員—不著制服 
•秘密—非公開審理及保密規定 
•告訴乃論之案件—不受撤回告訴之影響 
•年滿14歲，非犯刑法272不得處死刑、無期徒刑 
•不得褫奪公權 
•家長之責任—強制型親職教育、負擔安置或感化
教育之費用 

•前科紀錄之塗銷 



虞犯 —性格或環境有犯罪可能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的人交往者  

•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  

•經常逃學逃家者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攜帶刀械者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者 



審前調查 

• 少年調查官 

• 審前：法官為調查程序之前，應提出調查報告 

• 少年非行原因分析 

• 建議處遇及輔導計畫 

• 目標：阻卻再犯→健全自我成長 



保護處分之分類 

‧執行者：少年保護官 

 

•機構性處遇：感化教育、安置輔導 

 

• 非機構性處遇：保護管束、假日生活輔導、交付
觀察 



機構性處遇—感化教育 

•屬於封閉型機構處遇 

•執行機關：彰化少年輔育院、新竹誠正中學（兩
間感化教育處所之差別） 

•期間：3年，得提早免除或停止執行 

•執行內容：學校課程及技藝課程 

•考核：累進處遇模式 

•備註：教養費用之負擔、停止感化教育應付保護
管束及兒權法68條之追蹤輔導 



機構性處遇—安置輔導 

•屬半開放式機構性處遇 

•期間：2月以上2年以下，得延長一次 

•處遇轉換：變更安置處所、撤銷安置改付感化教
育 

•中間處遇：留置5日之觀察及同行、協尋 

•安置費用之負擔 



非機構性處遇—保護管束 

‧  社區式非機構處遇（需長期輔導監督） 

•期間：3年，執行6月以上得免除，撤銷改付感化
教育 

•考核：應遵行事項（依據輔導計畫） 

•中間處遇：同行、協尋、勸導、留置5日之觀察
（不得收容） 

•附加處分：得命3小時以上、50小時以下之勞動服
務 



非機構性處遇—假日生活輔導 

‧  社區式非機構處遇（短期輔導監督） 

•執行方式：利用假日（每月第二週週日上午）授
課或小團體諮商 

•執行次數：3到10次 

•中間處遇：同行、協尋、勸導、留置5日之觀察
（不得收容） 

•備註：不得撤銷改付感化教育 



重罪如何審理？（少年刑事） 

•年滿14歲 

•少事法27條—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重罪 

            —以受刑事處分為適當    

•少年法庭先議權 

•程序：警局→少年法庭調查→檢察官偵查
→少年刑事法庭判刑→確定→明陽中學執
行徒刑→假釋付保護管束→前科塗銷 



免費法律教育影片 


